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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淮南市
市级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目录的通知

淮府〔2019〕60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

改革要求，进一步深化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，着力降低制度性

交易成本，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持续

健康发展，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“立改废释”和市级机构改革职能

划转情况，经市委深改会、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，现将修订完

善后的《淮南市市级政府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目录》予以公布，

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及时公布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。市级政府行政权力中

介服务清单包括行政权力中介服务保留事项清单、行政权力中介

服务取消事项清单、行政权力中介服务规范（下放）事项清单。

请各单位根据本目录及时调整完善本单位的行政权力中介服务

清单，并通过市政府信息公开网、政府门户网站等专门栏目予以

公开。

二、严格执行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。除目录中保留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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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权力中介服务事项外，各部门不得变相设置中介服务或服务环

节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设置限制性条款或指定中介服务。凡未

纳入清单的中介服务事项，一律不得作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条件。

凡规范的中介服务事项，行政机关不得要求行政相对人必须委托

中介服务机构实施，行政相对人可按照要求自行提供相关材料，

也可委托有关机构实施。

三、加强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管理。市级政府行政权力中

介服务清单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法律、法规的颁布、修订、废止

以及国务院、省政府关于清理规范中介服务的要求，结合权责清

单修订及时调整完善。市级政府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的调整，

由行政权力行使单位提出，经机构编制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审

定。

四、优化行政权力中介服务。取消部门设定的区域性、行业

性或部门间中介服务机构执业限制或限额管理规定，健全中介服

务规范和标准，建立中介服务机构信用体系和考核评价机制，进

一步优化服务流程、规范执业行为、提升服务质量，促进中介服

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。要建立有效的督查监管机制，推动行政权

力中介服务事项网上运行，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激发市场

活力和社会创造力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本目录公布后，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淮南市市级行政

权力中介服务清单目录的通知》（淮府〔2018〕92 号）即行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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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。

附件：1．淮南市市级行政权力中介服务保留事项清单目录

2．淮南市市级行政权力中介服务取消事项清单目录

3．淮南市市级行政权力中介服务规范(下放）事项清

单目录

2019 年 12 月 31 日


